
安徽报关协会会议制度
第1条 为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实现会议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化，保障“民主决策”，依据《安徽报关协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2条 本制度所称的会议是指安徽报关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召开的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议、常务理事会议、会长会议、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以及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等各类会议。

第3条 本制度为本会各类会议的议事规则。本会各类会议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除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外，出席会议人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方能召开，并且对表决事项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才能生效。一般事项实行举手表决方式，重要事项实行书面表决方式。

本会领导成员及常设机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各类会议议事规则。

1、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第4条 本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会长召集并主持。各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派代表参加，一般每5年召开一次。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期换届召开的，须由理事会动议并表决通过，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延期换届召开最长不超过1年。

第5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为：

（1） 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2） 决定本会的工作目标和发展规划；

（3） 选举和罢免理事；

（4） 选举和罢免监事；

（5） 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6） 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

（7） 审议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8） 决定终止事宜；

（9）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2、 理事会议
第6条  理事会议由会长召集并主持，各理事单位负责人（或派代表）及个人理事参加。每年召开一次。
会长在必要时，对理事会议可临时召集或决定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7条  理事会议主要议题为：

（1） 研究决定执行和落实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等事项；

（2） 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3） 审议协会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4） 根据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届中增补、罢免部分理事；增补、罢免理事最多不超过原理事总数的1/5;

（5） 选举常务理事；

（6） 筹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7） 讨论准备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8） 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9） 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10） 决定副秘书长人选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11） 研究决定本协会和各机构需要开展的重要工作；

（12） 研究和讨论本会重要规章制度；

（13） 研究决定表彰和奖励事项，进行表彰；

（14） 研究决定其他重要事项。

3、 常务理事会议

第8条 常务理事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会长或会长委托的副会长召集并主持；特殊情况下常务理事会议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9条 常务理事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1） 研究执行和落实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事项；

（2） 研究筹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大表大会的事项；

（3） 讨论通过申请入会或会员退会的决定；

（4） 研究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等事项；

（5） 研究决定副秘书长人选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6） 研究、讨论和决定本会各机构需要开展的重要工作；

（7） 研究、讨论和决定需要常务理事会议通过的重要工作、活动及事项。

4、 会长会议

第10条 会长会议由会长主持、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各副会长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每年召开1-2次，必要时可临时召开。

第11条 会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1） 通报本会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日常开展的阶段性主要工作情况；

（2） 研究、讨论需要由常设机构领导班子负责开展和落实的工作、活动及事项；

（3） 研究、讨论需要提请常务理事会议和理事会议审议的事项；

（4） 听取常设机构领导班子及各成员的工作意见和建议；

（5） 研究、讨论常设机构主要工作安排计划和其他事项。

5、 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
第十二条 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由会长主持召开，秘书长以上班子成员参加，常设机构工作人员列席。

第十三条 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规范名称为“安徽报关协会第x届领导班子第x次全体成员会议”，一般2-3个月召开一次，根据实际情况可随时召开。

第十四条 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主要议题为：

（1） 听取秘书处上阶段工作情况汇报和下阶段工作安排的意见、建议；

（2） 研究、讨论常设机构拟开展的重要工作、活动和事项；

（3） 安排、决定常设机构重要工作任务；

（4） 研究、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6、 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

第十五条 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由秘书长召集并主持，秘书处全体人员参加，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根据工作安排和需要等情况，可提前或延迟召开。

第十六条 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召开前，秘书长认为必要时，可请分管会长参加。分管会长根据实际情况，在分管职责内给予指导。
第十七条 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1） 听取秘书处各人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和工作意见、建议，进行工作绩效、考勤点评；

（2） 对秘书处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

（3） 检查督促日常工作时效和作风纪律；

（4） 研究其他日常工作和事项。

七、会议的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各类会议的召开由秘书处负责准备、具体组织、安排落实和提前通知，并负责会务保障。

第十九条 会议通知应明确会议主题（名称）、时间、地点、参加会议人员、主要议程和需要与会人员准备的事项、有关要求及联系人员姓名和方式等。

会议通知以传真、微信群、QQ群同时或分别发出，必要时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提醒，保证会议参会率。

第二十条 各类会议均应坚持“务实、精简、高效”的原则，保证会议质量和效率。

八、附则

第二十一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议均应及时通知监事组成员列席参加，负责监督。
第二十二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议、理事会议均应形成有关决议，并经会议讨论通过。

第二十三条 会长会议、常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常设机构日常办公会议均应及时作好会议记录；必要时会长会议、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发送与会人员审阅同意方能生效。特殊情况和需要，会议纪要可发送监事组成员。

第二十四条 各类会议材料、原始记录、会议纪要均应作为资料并按年度装订存档。

第二十五条 需要邀请海关和其他有关单位（部门）及兄弟报关协会领导、人员参加的会议，应提前联系沟通和协商，必要时发送邀请函，同时做好接待安排、会议讲话和发言等准备。

第二十六条 监事会议制度由监事组另行制定；集体讨论通过后，由本会存档。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